阳光交易项目承诺书

    我单位全部按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工程名称）的阳光交易招标文件规定参加投标，并郑重向贵单位承诺如下，随时接受监督和检查：
    1、保证提供查验的企业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证、项目经理证书、安全生产许可证等材料真实有效。
2、保证不搞围标、串标、陪标和恶意报价的行为。否则，同意接受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。
3、保证在中标后按贵单位要求缴纳履约保证金（中标价的10%）给招标人。
    4、为确保项目工程进度、工程质量及安全职责，项目经理必须在施工现场对项目施工全过程承担全面管理各项责任。施工过程中，如被检查发现项目经理不在现场，一次扣除履约保证金的2%（依此扣完为止）。
    5、投标之前必须联系招标人踏勘现场,一旦中标后，招标人不承担现场任何工程量增加的责任，招标人不承担中标价以外的任何费用。
　  若我单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违背上述承诺，贵单位有权取消我公司在本区域一年阳光交易投标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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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阳光交易项目投标单位：(盖章)

单位地址：

法定代表人：(签字或盖章)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
